
行政院食品安全會報歷次決議事項列管追蹤辦理情形表 

(109年會議 109.11.16)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1 (案號1080603-1) 

「農產品生產及驗
證管理法」已於今

年5月16日函請立

法院審議，請農委
會積極爭取支持，

儘速完成修法程

序；尚須修定的「畜
牧法」也請加快程

序提報政院，上述

兩法攸關食品安
全，請主管機關掌

握修法時程，不可

延滯，同時盼藉由
修法彌補不足之

處，讓法令更加周

全。 

農業

委員
會 

1. 「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

已於 108年 12月 25日公布修
正，新增農產品溯源制度及

初級加工場管理規範，確保

食品安全。 

2. 訂定「農產品初級加工場管理

辦法」，業於 109年 3 月 26日

訂定發布。 

3. 畜牧法擬暫不修法，原因如下: 

(1) 就畜禽產品溯源登錄管理

部分，「農產品生產及驗證

管理法」已有規範。 

(2) 衛福部已增訂芬普尼於禽

蛋之殘留容許量標準，如發

現有違反規定者，則將依食

安法規定裁罰。 

(3) 畜牧場若涉加工等行為，將

廢止其畜牧設施之容許使

用，並通報衛福部依相關規

定辦理。 

■解除    

  列管 
□繼續  

  列管 

□依會 
  議決 

  議辦 

  理 

 

2-1 (案號1080603-2) 

食品安全包括品

項、流程及規範等，

各主管部會應確實
要求並做到位，請

食安辦加強盤點過

去會議執行面、或
尚有落差與不足之

處，納入各方意見，

做到真正的安全。
針對食品來源處

理、學校營養午餐

食品
安全

辦公

室 

 

1. 108年8月6日食安辦邀集衛福
部、農委會召開「食品安全管

理盤點工作會議」，提出4項優

先改善項目，後續每季就相關
項目進行管考追蹤，並視需要

召開工作會議。 

標的 改善項目 成果 

食品 
來源 

非法、
逾期原

料及逾

期食品
管理 

辦理業者說
明會，強化法

規知能，並納

入稽查專案 

■解除    
  列管 

□繼續  

  列管 

□依會 

  議決 

  議辦 
  理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等食品安全事項，
請各主管部會做好

管考機制。 

 

學校

午餐 

降低食

品中毒
事件 

校園食品中

毒案件較前
一年度下降

31.2% 

降 低 農
藥殘留 

 

農作物抽驗
合 格 率 達

96%，並加強

不合格案件
處辦作為 

民眾

溝通 

改善政

府食安

資訊艱
澀問題 

製作宣導影

片，輿情及時

回應，利用社
群媒體以簡

明圖卡加強

宣導 

2. 續於109年7月29日召開「食品

安全管理盤點工作成果檢討

會議」，就4項優先改善項目執
行成果進行檢，並請相關機關

依權責持續強化管理機制。 

3. 108年12月10日食安辦與相關
部會辦理「108年食品安全管

理檢討會議」，與會報委員、

專家學者、公民團體及產業代
表交流，廣納多方意見，以精

進並滾動檢討食品管理政策。 

2-2 鑑於社會對於食品

安全管理的重視，
就如同前述裁示提

到的，各主管部會

有關食安之施政情
形及相關資料，請

隨時提供予食安辦

掌握進度，並透過
食安辦轉予各委

於108年7月、11月及109年3月、

4月提供委員資料，包含： 

1. 107年、108年聯合稽查成果。 

2. 108年推動食安相關資訊工

作成果。 

3. 109年規劃之稽查計畫及各

項預計工作項目。 

4. 部分委員所提建議與意見，
均已洽請相關機關提供回應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員，蒐集委員的寶
貴意見及指教。 

意見，彙整後回復委員。 

5. 委員後續無再提供其他意

見。 

3 (案號1080603-3) 

委員所關心議題*，
可提至下次會議討

論，思考還有哪些

不足之處，集思廣
益。 

 

*「工廠管理輔導
法」修法與食安源

頭管理息息相關，

有關農地上臨登工
廠及地下工廠的問

題(農地蓋工廠，恐

致污染農田、農作
物)，可能暗藏食安

危機，建請列入本

會報重點議題之
一，讓各委員可持

續關注與參與。(提

案人：賴委員曉芬、
杜委員文苓) 

經 濟

部 

 

1. 針對農地蓋工廠，恐致污染農

田、農作物，而有食安疑慮，
說明其具體作為如下： 

(1) 檢舉案件及清查訪視之疑

似新增未登記工廠，經勘
查後確認為新增違章工

廠，將下達停工處分並於

30 天內復查，仍未停工者
執行停止供電供水。遭勒

令停工、已停工或歇業之

工廠，將請台電公司加裝
AMI(智慧電表)，以監控用

戶用電行為，避免工廠再

次復工，若發現用戶用電
有異常用量，通報地方政

府執行停止供電供水。 

(2) 地方政府通知轄區內非屬
低污染之既有未登記工

廠，提出轉型、遷廠或關

廠計畫，於 2 至 4 年輔導
期限內，輔導工廠轉型、

遷廠或關廠，針對拒不配

合之工廠，予以斷水斷
電。 

2. 統計全國列管未登記工廠計

44,092家，如下： 

(1) 已取得臨時工廠登記，尚

未轉換特定工廠登記：

1,662 家。 

(2) 未登記工廠：36,764 家。 

i. 105年5月19日前既有低污

染未登記工廠：33,177家。 

■解除    

  列管 
□繼續  

  列管 

□依會 
  議決 

  議辦 

  理 



項

次 

決 議 事 項 主辦 

單位 

最新辦理情形 管考 

建議 

ii. 105年5月19日前既有非屬
低污染未登記工廠：1,356

家。 

iii. 105年5月20日後新增未登
記工廠：2,231家。 

(3) 已取得特定工廠登記：

5,666 家。 

3. 截至109年11月1日，目前縣市

政府優先查處名單449家，已

執行勘查407家，已督導地方
政府執行69家【8家已拆除違

規轉供電表，查處後屬新增未

登記工廠61家 (勒令停工20

家、配合停工11家、復查已停

工10家、未停工裁處停止供電

供水3家、停電停水9家、歇業
5家、拆除3家)】。另187家違章

工廠通報內政部、農委會查

處。 

4. 經濟部今(109)年4、8、10月共

召開3次工廠管理輔導會報，

加強督導未登記工廠之管理，
爰建議解除列管。 

 

 


